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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 

 

鐵路項目的施工安全 

 

目的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稱“港鐵公司”）現正全力進行五個新鐵路

項目(即西港島綫、南港島綫（東段）、觀塘綫延綫、廣深港高速鐵路（香

港段）及沙田至中環綫）的建造工程。本文旨在向委員介紹港鐵公司就進行

該五個新鐵路項目的工程時所實施的安全管理方針及措施。 

 

 

安全理念 

 

2. 安全是港鐵公司的首要關注事項。港鐵公司致力確保公眾、承建商及

員工的安全，與具備經驗和能力的承建商携手促進港鐵公司「安全第一」的

文化、在工地實施國際安全準則及措施、按法例要求施工、改善工友福利，

以及持續提升安全及健康表現。 

 

3. 在進行鐵路項目工程時，港鐵公司實施各項措施及舉辦不同的活動，

包括工地安全巡查、舉行會議、工作坊、大型安全研討會、及安全推廣活動

等，向承建商及合作夥伴提倡「安全第一」的文化，並協助及引領承建商在

施工時達致安全上的要求和目標。港鐵公司的工程總監及高級管理人員，與

承建商的主管定期舉行會議檢討在安全方面的表現及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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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建商的高級管理人員及前綫主管負責執行港鐵公司的安全管理制

度，以及促進「安全第一」的文化，他們須確保在進行設計、規劃、監督、

訓練、人力資源分配、機械設備供應及日常工作時，均以安全、職業健康、

預防損傷及工友福利考慮為大前提。 

 

 

安全管理 

 

5. 為貫徹「安全第一」的文化，港鐵公司採用符合國際標準的安全管理

系統監管所有參與鐵路項目工程的機構、團隊及人員，包括港鐵公司、承建

商、分判商、供應商及進入工地的員工和訪客。 

 

6. 在推行新鐵路項目時，由招標過程、落實施工方案、以至施工期間，

港鐵公司除了要達到法例要求的基本安全水平，更會參照國際上施工安全的

標準，以及國際標準組織(ISO)在職業健康及安全、品質管理及可持續發展

的規格。同時，港鐵公司並要求承建商有效及確切地執行公司訂立以安全為

首的目標。 

 

招標過程及落實施工方案階段 

 

7. 在招標過程中，港鐵公司會詳細審視所有標書，投標公司的安全表

現、安全管理的能力，以及分配到安全工作上的資源，都是評選入圍標書時

的重要考慮因素。 

 

8. 港鐵公司安全管理系統的其中一項關鍵部分，是要求承建商在施工前

要制定詳細的施工方案和風險評估，並於工地落實執行。港鐵公司駐工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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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會檢視承建商提交的施工方案及巡查施工工序，確保工程符合相關的法

例要求，並按已同意的施工方案及風險評估落實執行。 

 

施工期間 

 

9. 在施工期間，港鐵公司透過項目安全管理委員會監管承建商落實安全

管理系統及審視其安全管理工作的表現。項目安全管理委員會由港鐵公司的

工程總監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各鐵路項目的港鐵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港鐵公

司的項目建造經理則與承建商透過定期會議，共同檢討相關的安全表現，以

提高有關預防性和改善安全的措施之成效。 

 

10. 由於隧道工程於密閉空間進行，對工友有特定的風險，因此承建商必

須嚴格遵守安全條例、合約訂明的安全要求，和國際 BS6164 隧道建築工業

健康和安全實務守則，當中包括限制工作人員及車輛的出入、走火通道及滅

火器具的維修保養、定期的逃生演習、提供求生裝備、以及持續監察隧道的

環境。港鐵公司工程監管人員每天均會進入隧道巡視，確保安全水平符合以

上要求。 

 

安全審視及稽核 

 

11. 為了確保工地安全和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港鐵公司與承建商攜

手投入不少資源和努力，工程人員並會於工地進行安全巡查。若在每天或每

週進行的巡查時遇見任何不符合安全的工序，港鐵公司的安全人員會即時勒

令承建商停止相關工序，待承建商提交改善建議並獲港鐵公司接納後，才可

恢復有關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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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而為了肯定承建商的努力及鼓勵持續精益求精，港鐵公司設立了不同

的獎勵計劃，包括與安全稽核結果掛鈎的獎金，每半年頒發一次的工程品質

管理、建造安全、環境保護及關顧社區獎項等。每月由港鐵公司安全人員執

行的工地巡查也成為安全獎勵計劃的一部分，取得高安全表現的承建商會得

到獎勵。 

 

13. 為港鐵公司承保的保險公司聘請了國際認可的稽核顧問，每六個月向

所有主要承建商進行安全稽核，稽核結果會與全球的承建商及公司作對比及

參照。根據稽核顧問的資料顯示，港鐵公司的鐵路項目安全水平符合國際標

準。 

 

14. 港鐵公司及承建商會於工地定期舉行聯合事故演習，以測試及確保工

程團隊能有效及妥善地處理緊急事故，有助團隊作出充分的準備。 

 

15. 承建商須對任何意外事故進行調查，並向港鐵公司提交調查報告及改

善建議。同時，港鐵公司會就死亡及嚴重事故，委派總經理或項目經理成立

獨立調查小組負責調查工作，然後向項目安全管理委員會提交報告，並會與

所有員工及承建商分享經驗。例如藉著總結過往在從高處墮下意外的經驗，

港鐵公司加強公司及承建商員工在高空工作的安全意識的培訓，並加入相關

的安全措施。 

 

16. 此外，為了令工友可以享有安全的保障，港鐵公司在香港率先為轄下

的鐵路項目的工友提供免費人壽保障計劃，這計劃受到承建商及工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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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 

 

17. 在香港夏天炎熱及潮濕的環境下施工具高風險，也是港鐵公司關注的

重點。因此，港鐵公司要求承建商於工地實施夏季預防中暑的措施，以改善

工作環境。港鐵公司也是香港首間公司於夏天向工地工友提供免費電解質飲

料。 

 

18. 在所有主要工程合約的工地，承建商均設置工地診所及聘用全職駐工

地護士。港鐵公司在 2013 年舉辦的「工友健康推廣月」中，更以流動診所

形式，為在 29 個港鐵公司地盤上工作的工友，免費提供身體檢查。 

  

19. 鐵路建造不時需要在密閉的環境中進行，但港鐵公司及承建商透過採

取各項措施，得以保持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隧道內有適當的照明及

通風系統，工友在隧道內工作時亦須配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而需要於地

底或壓縮空氣中工作的工友，必須在開始工作前及於之後的每一年，由執業

醫生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確保健康狀況良好。所有隧道鑽挖機均設有由專

業人員操作的氣壓調節倉，確保工友離開前接受適當氣壓調節，防止出現減

壓病。 

 

 

安全訓練及意識 

 

20. 港鐵公司的所有督導級人員均須經過 30 小時的安全訓練，以確保督導

級人員能勝任監督承建商的安全表現，由 2009 年到目前為止，約共 1,100

名督導人員參與了安全訓練。除法例要求的資格外，港鐵公司亦要求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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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人員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如安全經理至少需要有 5 年相關經驗、註

冊安全主任需要有 3 年相關經驗，以及駐工地護士亦需要有 2 年相關經驗。 

 

21. 港鐵公司要求承建商為其屬下各級員工提供安全訓練課程，並會為承

建商的安全主任及安全監督提供訓練，以加強他們對鐵路工地的安全認識和

技巧。同時亦為承建商的安全訓練主任提供港鐵公司對鐵路項目的安全要求

方面的課程，以確保由他們所負責工地的安全課程，能涵蓋主要的安全資訊。 

 

22. 承建商每天均會為前綫工友安排開工前的早會和早操，提醒他們相關

的安全事項。為照顧不同國籍工友的需要，尤其是少數族裔工友，港鐵公司

採用了六種語言表達安全訊息，包括中文、英文、尼泊爾語、菲律賓語、印

度語及巴基斯坦語。   

 

23. 港鐵公司推行了多項推廣計劃，與承建商携手加強工友的安全意識： 

• 2009 年起的「呈報『險失』事故計劃」以預防意外發生。 

• 2010 年起的「安全我做起」計劃提醒工友要注意安全。 

• 2011 年起的「安全隱患即時匯報」計劃鼓勵工友馬上報告任何不安全

的行為或不安全的工作環境。 

• 「新手照顧計劃」為新入職或經驗不足的工友安排一位指導人員，幫

助他們熟習工地的安全要求及標準。 

• 透過會議、工作坊及工程簡訊以加強溝通。 

 

 

安全表現 

 

24. 自西港島綫第一個新鐵路工地於 2009 年開始施工以來，工地及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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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持續增加。截至 2013 年 11 月，五個新鐵路項目約 180 個工地現時共聘

用 12,700 名工友。 

 

25. 2013年1月至11月期間，五個項目共有259宗須呈報
1
的意外，大部分為

輕微個案，包括傷及手指、腳及背扭傷。截至2013年11月，五個新鐵路項目

須呈報的千人意外率為14.06，香港建造業界在2012年須呈報的千人意外率為

44.3。而自2009年工程展開至2013年11月期間共發生4宗致命工業意外。港鐵

公司會不斷加強鐵路工地的安全管理，提高工友的安全意識，並確保在進行

工程時必須以安全為先。 

 

 

總結 

 

26. 在建造新鐵路項目時，安全絕對是港鐵公司及承建商最首要的考慮。

多年來，港鐵公司建立了一套可靠、全面及獲國際稽核顧問認可的安全管理

系統，並取得國際職安健管理標準認證。隨着大型鐵路項目的開展，港鐵公

司實施了許多不同的措施去提升安全文化，並參照國際施工安全的規格去完

善福利及提升安全標準。港鐵公司會繼續推廣安全第一的文化及維持安全工

作環境，並會致力推動承建商把公眾及員工的安全放在最優先的位置。 

 

 

 

港鐵公司 

2013 年 12 月 

 
                                                 
1須呈報意外是指根據「僱員補償條例」須呈報由工作意外引致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

三天以上的受傷個案。 


